


古蹟公告表

一、名稱 縣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縣后里鄉南村路 332 號

二、古蹟及其所定著

土地之範圍

1.古蹟本體：定著土地地號：臺中縣后里鄉墩南段 805 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臺中縣后里鄉墩南段 805 地號。（詳地

籍套圖）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

指定理由：

1. 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本建築的興建沿革，見證東勢與后里的開發過程，

具有歷史上之價值。建築空間與裝飾均具特色，除西式

精緻門樓外，前後兩進的建築手法與表現截然不同，而

廳廊的洗手台、廊下的座椅皆設計精美。另，受書第之

手工燒面磚、玻璃窗框木雕、彩繪及立體對聯字體優美、

作工精緻，為罕見之民宅建築。

2. 具歷史上建築意義及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

本建築格局完整，大體上保存良好，建築風格反應

建築史的發展歷程，融合傳統建築與西洋建築風格，見

證時代的趨勢。張宅為日治時期高規格之私人宅第，其

中除建築格局完整宏偉外，建築式樣為台、和、洋式混

合，見證日治時期建築營造技術及品質之軌跡。

3.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本建築為歷經 1935 年墩仔腳及 1999 年 921 大地震

後，少數尚存之日治台、和、洋式混合建築，有極大的

保存研究價值。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及古蹟指定審查辦法規定

辦理。

四、指定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97 年 7月 30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70005362 號






